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ｒ．，２０２１
第 ３ 期（总第 ２９１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３

【历史研究】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晋　 文

摘　 要：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 之所以被称

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 《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 综合文

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 《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
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

田租总数的作用。 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

书格式。 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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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张家山汉简，汉初的户籍登记共有五种籍

簿，均见于《二年律令·户律》：“民宅园户籍、年细

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篋

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
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

（湊）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为；臧（藏）府已，辄
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 其或为

（诈）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 官恒先计雠，
□籍□不相 （？） 复者， （系） 劾论之。” （ ３３１—
３３４）①对其中《宅园户籍》 《年细籍》和《田比地籍》
的内涵，由于字面意思清楚，通常的理解都大同小

异。 《宅园户籍》是登记民户宅基地等事项的籍簿，
《年细籍》是登记该户人口及其相关事项的籍簿，而
《田比地籍》则是登记每户占有土地的面积、四至及

其相邻土地的籍簿。 但对《田命籍》和《田租籍》，特
别是《田命籍》，由于其字面意思不明，学界还存在

很大争议。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综合相关

简牍，并结合传世文献，对《田命籍》和《田租籍》问
题再作一些探讨。

一、《田命籍》的内涵

自张家山汉简公布后，学界对《田命籍》的内涵

便展开争鸣。 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种是豁免田

租的籍簿，以杨振红先生为代表。 她根据先秦典籍

有“典命”“命妇”等记载，“推测田命籍可能是记录

那些具有豁免特权不需交纳田租者的土地册”，“商
鞅以来的秦及西汉王朝对官吏可能也给予这一授田

和租税方面的特权”。②一种认为是“田名籍”，如朱

绍侯认为：“‘田命籍’可能是‘田名籍’。 《史记·
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索隐引晋灼

曰：‘命者，名也。 谓脱名籍而逃。’‘田命籍’应是登

记土地在谁的名下占有的问题。”③ 臧知非认为：
“田命籍之命既可做爵命之命，也可解作名。” “《周
礼·春官·序官》‘典命’郑玄注‘命，谓王迁秩群臣

之书’。 土地均授之于天子，故曰田命籍。 文献中，
命又有通名者，田命籍即田名籍，注明各户所授田宅

的多寡及其根据如爵级等，《广雅·释诂三》：‘命，
名也。’这儿的田命籍【解】做‘田名籍’更贴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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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强先生的看法也与此类似：“‘田命籍’颇令人

费解。”“疑系个人名下的田籍，其与‘田比地籍’的
区别，或许在形式上前者是以田系人，后者则是以人

系田。”⑤一种看法认为，《田命籍》的内涵目前还难

以得知。 高敏先生便坦诚说：“唯有‘田命籍’，不知

所指为何。”⑥杨际平先生也以“或”的表述方式提

出，《田命籍》的“性质不详，或即名田籍，即依法可

以名田宅的最高限额，与各户实际占有的田宅数

量”。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田命籍》可能是关乎耕

地的土质和休耕的籍簿，以曹旅宁先生为代表。 他

“初步推定张家山汉简《户律》中的‘田命籍’可能就

是记载农民耕种土地的质量以及休耕土地情况的籍

簿”。⑧可见其争议之大。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看法虽然有很大分歧，但都

是在认定《田命籍》的名称基础上的讨论。 唯有何

有祖先生，对《田命籍》的名称问题提出了质疑，并
根据简文图版，将《田命籍》改释为“《田合籍》”⑨，
而这一改释，则使《田命籍》的讨论方向发生了重要

转变。 如彭浩等便据此提出新解：“合，原释‘命’，
何有祖据图版改释。”“今按：田合籍，似指按乡汇合

统计的田亩簿册。”⑩但名称易改，内涵却很难得解。
《户律》中的五种籍簿都是涉及单个民户的籍簿，为
何要登记“按乡汇合统计的田亩簿册”？ 况且，已登

记每户的土地面积和四至，也没有必要再专门设置

一个按乡汇总的田亩籍册。 这明显存在问题。 朱红

林先生便对此质疑，认为其“证据亦不充分，且如释

作‘田合籍’，义不可解”。杨振红先生的态度则有

所保留，认为“《田合籍》”的改释可从，但“田合籍文

献缺载”，释为按乡汇总的田亩簿书还“有待进一步

论证”。张荣强、王彦辉先生也说：“这一问题，有
待更多材料出土后再行探考。”“此字究竟应该释

为‘命’还是‘合’，有待学者进一步讨论，暂不探

究。”当然，也有学者坚称，《田命籍》就应当释为

《田合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中的

‘田命籍’应为‘田合籍’，它是《户律》中记载的汉

代五种户籍类簿籍中重要的一种。 从国家统计土地

的角度看，‘田合籍’应是所有土地的总籍。 它可能

既是记载国家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同时也是记载

每户所有田地情况的总籍。”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因为每户的“所有田地”都已被登记在《田比地籍》。

我们认为，究竟是叫《田命籍》，还是叫《田合

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它的内涵应如何解读。

从这个方面来说，除了豁免田租的推测看来更符合

情理，上述各种推测都存在偏颇。 以众多“《田名

籍》”的解读为例，这种解读是指每户占有土地的籍

簿，但《田比地籍》也就是登记每户占有土地的籍

簿。 所以袁延胜等先生反诘：“如果这样，那《户律》
中的‘田比地籍’难道就不是吏民占有和使用土地

的簿籍？ 记载土地范围的‘田比地籍’与‘田命籍’
还有什么区别？”尽管这种区别或可视为“前者是

以田系人，后者则是以人系田”，但在登记每户土地

的籍簿中却登记“个人名下的田籍”，目的何在？ 同

样，把《田命籍》说成“记载农民耕种土地的质量以

及休耕土地情况的籍簿”，也明显违背事实与常理。
《田比地籍》登记的是“草田”和耕地的总面积，耕地

的总面积则包括休耕的田地和正在耕种的田地，

又为何不能记载“耕种土地的质量和休耕土地情

况”呢？ “相比较而言”，杨振红先生的推测应更为

可信，至少是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的。
意想不到的是，近年部分公布的走马楼汉简却

为解决《田命籍》的释读问题提供了契机。 在一份

记载临湘（今湖南长沙）都乡土地、田租的总簿———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明确提到有一位“乐人”根
据国家或长沙国的“命令”被完全豁免了田租。 其

简文为：“出田十三顷四十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

斗，临湘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 “出田二顷六十一

亩半，租卅三石八斗六升，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田

不出租。”加之对“蛮夷归义民”的免租，这就充分

证明杨振红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 《田命籍》的确

是记载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关于《田
命籍》还是《田合籍》的争论也的确是《田命籍》更为

准确。 《田命籍》或许应称为“《田命令籍》”，之所

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３３１ 简的抄本

漏抄了一个“令”字。 也就是说，《户律》所记载的五

种户籍的名称，实际应是《宅园户籍》 《年细籍》 《田
比地籍》《田命籍》 （《田命令籍》）和《田租籍》。 这

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户籍没有《田命籍》或《田命令

籍》之项，或者仅有其形式而没有豁免的内容，从而

更加证明：前揭每户占有多少土地的“《田名籍》”之
说，或记录耕地“质量和休耕土地情况”说，以及“按
乡汇总的田亩簿册”说，均存在疑问。 另一方面，
“命”字当为“命令”二字，也使得《田命令籍》的名

称豁然通解。 尽管从内容来看，“合”字现在也可以

作“勘合”解，正如曹旅宁先生所说，“‘合’字当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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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之意”，但《田合籍》的名称显然不如《田命

令籍》更通俗易懂。 “命令”在秦汉时期是常用语

汇，秦代的官方表述意为皇帝的制书和诏书，亦即

“制诏”。 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
为‘诏’。”而汉代则分为皇帝的策书、制书、诏书

和戒书：“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
曰戒书。”“命令”还可泛指秦汉王朝的各种律令

和法规，《史记·酷吏列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
主所是疏为令。”在非正式场合下，汉代帝王发出

的指令或要求亦常用“命令”一词。 如《汉书·武五

子传》：燕王刘旦“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

孙刘泽等结谋”，“长于是为旦命令群臣曰”。 《后
汉书·皇后纪上》：“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 时后

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 帝以后无子，命令

养之。”《后汉书·鲁恭传》：“经曰：‘后以施令诰

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助微阴也。”因而《田命令籍》的意思就是按国家

政策豁免田租的籍簿，大致如朱德贵先生所说，是
“依据‘制诏’或‘命令’等法律规定确定‘田不出

租’的范围”。 当然，如果把漏抄的“令”字补上，
称之为《田合令籍》，也是可以说通的。 还有一种可

能，就是《田合籍》的抄写无误，它的内容并非“指按

乡汇合统计的田亩簿册”，而是记录乡里和民户每

年共同丈量确定的每户实际耕种庄稼的垦田数。 所

谓“勘合”，意为经过“核验”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对

该户究竟耕种了多少垦田亩数形成了统一认识。 但

这个过程就是秦汉田租征收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

登记在下文讨论的《田租籍》中，可能性恐怕不大。
《户律》关于《田命籍》的规定，实际体现了汉初

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以及官府对某些特殊

行业人员的优待。 这既是汉代国家机器运转必不可

少的环节，又是专制等级社会尊卑贵贱无处不在的

一个缩影。 无非以往并不知道有《田命籍》的存在，
在发现《田命籍》后，也没有把它与种种豁免田租的

规定联系起来而已。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看

出：无论是简牍，还是传世文献，对免除特殊人群的

田租都有史不绝书的记录。 如《二年律令·行书

律》规定：“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 中

五邮，邮人勿令 （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
勿令出租、刍稿。”（２６８）这是免除了“邮人”的徭役、
百亩田租和刍稿。 《复律》规定：“ 工事县官者复

其户而各其工。 大数 （率）取上手什（十）三人为

复，丁女子各二人，它各一人，勿筭（算） （徭）赋。”
（２７８） 这是免除了部分优秀工匠的赋税和徭役。

《户律》亦规定：“ 卿 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

刍稾。”（３１７）这是免除了高爵即左庶长以上至大

庶长的田租和顷刍稿。 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自田户

田”的确切含义，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同认识，但对

卿以上的高爵至少要免除很大一部分田租和顷刍

稿，却是毫无疑问的。 再如惠帝即位后宣布：“今吏

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

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

与。”也是规定除缴纳“军赋”外，免征大部分中高

级官吏的所有赋税。 而《都乡七年垦田租簿》记载：
“出田十三顷四十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临湘

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则免除了“蛮夷归义民”的

田租。 相关事例还有文帝四年“夏五月，复诸刘有

属籍，家无所与”等。显而易见，对这些豁免规定的

落实，便都要按户登记在相关人员的《田命籍》中。
它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汉初统治集团对自身特权

和经济利益的维护，也表现出对行业或专业分工的

重视和保护。 其中对中高级官吏和“乐人”的免租，
更可谓秦汉以后“职田”的滥觞。

二、《田租籍》的内涵

对《田租籍》的内涵问题，学界争议较少，大多

认为应与征收田租的数量有关。 “顾名思义是指所

授田地应纳田租和已纳田租的数量。”目力所及，
唯有杨振红先生提出，《田租籍》可能是官府“了解

每年可收田租的土地数量”的籍簿。 主要理由是：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段问答：
‘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田弗智（知），当论

不当？ 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 已租者（诸）民，
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释文：‘租，
《说文》：田赋也。 《管子·国蓄》注：在农曰租税。
此处意为征收田赋。’这一解释是对的。 从《行书

律》简 ２６８：‘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 中

五邮，邮人勿令 （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

勿令出租、刍稿。’及《户律》简 ３１７：‘ 卿 以上所自

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稿。’来看，并不是所有授予

的田宅都要出田租和刍稿，因此，为了了解每年可收

田租的土地数量，国家就必须制定相应的籍簿，这可

能就是田租籍。”其实不然。 如前所述，汉初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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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人群的确是不收田租、刍稿的。 但既然豁免

这些特殊人群的田租要登记在《田命籍》中，包括免

租垦田的亩数和田租的数量，那么对豁免垦田和田

租的数量就不可能再登记到《田租籍》中了。 这也

意味着，对永久或长期豁免田租的人群来说，他们的

户籍登记实际是没有《田租籍》的。 即便是有，和大

多数农民没有《田命籍》一样，也徒有形式。 所以仅

从是否收租论证，或掌握其收租土地数量论证，恐怕

还忽略了《田租籍》的主要功能。 当然，无论是《田
租籍》，还是《田命籍》，“了解每年可收田租的土地

数量”，也都是籍中的应有之义。 只不过在《田租

籍》中还有着更重要的内涵，如此而已。
我们认为，《田租籍》应是记录每户田租征收的

籍簿。 对不能豁免田租的民户来说，它的内容主要

有三个方面：
一是登记基层官吏和民户共同确认的舆田（垦

田）亩数。 根据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必须同时参照

两种租率的做法，此项登记便应当是在春耕或秋

耕后被官府核定的实际耕种亩数，包括舆田（垦田）
的广、纵步数及其“成田”亩数和总步数，还有按十

一之税或十五税一计算的税田亩数和总步数。 如岳

麓秦简《数》：“田广十六步大半半步，从（纵）十五步

少半半步，成田一亩卅一步有（又）卅六分步之廿

九。”（５６）北大秦简《算书》：“上栏：广六十步、从
（纵）八十步，成田廿亩。” “下栏：四千八百步，成田

廿亩。”（７—０２０）后者更是秦及汉初舆田（垦田）登
记券书的标准格式。 然后根据汉初统一的税田亩数

租率，如十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可以很容易算出，
税田的亩数和总步数是二亩和四百八十步，或是一

又三分之一亩和三百二十步。 当然，在不同地区或

由不同乡吏登记，把税田折算的亩数和总步数是放

在核定舆田（垦田）亩数后登记，还是放到估算产量

租率时登记，也肯定会允许变通。 早登记也好，晚登

记也好，在舆田（垦田）的亩数和总步数确定以后，
税田的亩数和总步数都恒定不变。 这是“盗徙封”
“匿田”等犯罪行为能够得逞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也更加证明：“顷畔”的确就是每年核定每块舆田

（垦田）面积后树立的临时界标，而并非每顷土地之

间的田界。此外，每户的舆田（垦田）并非仅有一

块，在《田租籍》中也往往会有多块舆田（垦田）的登

记。 所谓“成田廿亩”，当时就算比较大的一块舆田

了。 里耶秦简中的“见户”，也都是洞庭地区每年新

增一块或几小块舆田的民户。仪征胥浦汉简《先令

券书》记载，该户有“稻田二处、桑田二处”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１），也同样可以证明。

二是登记基层官吏和民户共同确认的舆田产量

租率，主要是在夏秋收获前预估的产量租率，如六步

一斗、十一步一斗、廿步一斗等，还有最终按税田步

数和产量租率一斗某某步相除得出某某斗的田租

数。 所登记的券书格式，则应与北大秦简《田书》相
同。 “上栏：广百廿步、从（纵）百步，成田五十亩。”
“下栏：税田千步，廿步一斗，租五石。” （８—０２３）

但秦汉税田的亩数租率还略有不同，此简的亩数租

率是十二分之一（１２０００÷１２ ＝ １０００），而汉初则是十

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 在《算数书》中记载的亩数

租率便都是十一之税，例如：“租禾误券者，术（術）
曰：毋升者直（置）税田【步】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

一，以石为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 其券有【斗】
者，直（置）舆田步数以为实，而以券斗为一，以石为

十，并以为法，如法得一步。”（９５）还要说明的是，
由于民户的舆田（垦田）多分散在几个地片，不同地

片的庄稼产量存在高低差异，因而在同一户的《田
租籍》中便会登记几块舆田（垦田）的产量租率，如
甲田是八步一斗，乙田是十步一斗，而丙田则是五步

一斗，等等。 除了以上所说，农民种植的农作物还显

然有多种庄稼和经济作物之别，如粟、麦、稻、荅，或
“禾田”“枲田”和“桑田”等，在《田租籍》中也都会

登记多种亩数租率和产量租率。 《算数书》的“并
租”算题，就是多种产量租率的一例。 “并租　 禾三

步一斗，麦四步一斗，荅五步一斗，今并之租一石，问
租几何。 得曰：禾租四斗卌七分【斗】十二，麦租三

斗【卌七】分【斗】 九，荅租二斗【卌七】 分【斗】 廿

六。”（４３—４４）

三是登记最终征收田租的舆田（垦田）总亩数

和各类田租的总数，还有因特殊原因更改的耕种亩

数和田租数。 其中对舆田（垦田）总亩数的登记，是
为了统计该户实际耕种的总亩数，也是统计全乡乃

至全县总“垦田”数的基础数据。 而登记各类田租

的总数，则既是该户缴纳田租的完税凭据，又是分类

统计全乡乃至全县各类田租总数的原始数据。 如里

耶秦简 ８—１５１９：“迁陵卅五年貇（垦）田舆五十二顷

九十五亩，税田四顷【卌二】，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

十七石。”再如《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垦田六十

顷二亩，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可以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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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地说，无论是上引秦简，还是汉简，所汇总的数

据都必定来自每户《田租籍》登记的田亩数和田租

数。 至于对舆田（垦田）亩数和田租数的更改，原因

则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 从自然原因看，自然灾

害经常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 特别是

春耕期间，大雨、寒流、大风会导致部分农田毁坏、无
苗或死秧，有的农田还要补种，这就需要对减去死秧

或无苗的田地和补种的田地重新“程田”以确认，也
自然需要在每户的《田租籍》中更改。 在社会原因

方面，则主要来自国家的政策性调整。 如高祖二年

（前 ２０５）二月，以“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

岁”。“天下既定，民亡盖藏”，“上于是约法省禁，
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后因财政困难，高祖后期又

征收十一之税，至惠帝即位后才恢复十五税一。 如

《汉书·惠帝纪》载：“十二年四月，高祖崩。 五月丙

寅，太子即皇帝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末史

家邓展便注释说：“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

也。 中间废，今复之也。”毫无疑问，对这些田租征

收的政策性调整，也都需要在《田租籍》中更改。
总的来说，《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民户耕

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

少田租，当然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

田租总数的作用。 它与《田比地籍》的区别在于：前
者记录的是每户实际耕种了多少田亩，目的是按耕

种田亩征收田租；后者记录的是草田和耕地的面积，
目的是统计每户占用了多少土地资源，以及和其他

民户的土地交界情况。 以往不知道汉初户籍有单独

的《田租籍》和《田比地籍》的存在，有些论者便将农

民占有的草田面积、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都混

为一谈。 比如“一夫百亩”，实际说的是草田面积，
但某些论者却把“百亩”当成了耕地甚或实际耕种

的垦田面积，并以此作为估算亩产量、田租和耕地多

寡的依据，这肯定是扞格不通的。 如前所述，草田的

面积皆大于所开垦出的耕地面积，耕地的面积多大

于实际耕种面积。 《户律》中的《田比地籍》和《田租

籍》便可以说是一个证明。
《户律》对户籍登记的严格管理，也启发我们重

新认识秦汉田租征收的“误券”或“租误券”问题。
从《数》和《算数书》来看，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都有

着较多“误券”和“租误券”现象。 诸如：“禾兑（税）
田卌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误券九斗，问几何步一

斗？ 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 （１２） “租禾。 税

田廿四步，六步一斗，租四斗，今误券五斗一升，欲耎

步数，几可（何）步一斗？ 曰：四步五十一分步

卅六一斗。”（１４）“今枲兑（税）田十六步，大枲高五

尺，五步一束，租五斤。 今误券一两，欲耎步数，问几

何步一束？ 得曰：四步八十一分七十六一束。”
（２９—３０）“税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 今误

券三斗一升，问几何步一斗。 得曰：七步卅七＜一＞
廿三而一斗。 术（術）曰：三斗一升者为法，十税田

【为实】，令如法一步。”（６９）“租吴（误）券　 田一亩

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 今误券二石五斗，欲
益耎其步数，问益耎几何。 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

斗。”（９７） 显而易见，这些算题中的“券”或“误

券”，实际就是在《田租籍》中上栏登记舆田（垦田）
亩数、下栏登记税田步数并与产量租率一斗某某步

相除得出田租多少斗的格式文书。 根据杨振红、吴
朝阳先生和笔者研究，我们已知对所有误券的结果

乡吏都不再更改，而是将错就错地按误券征收田租，
并修改其舆田（垦田）或税田步数和产量租率，亦即

在券面上平账。
问题是，为什么乡吏只能修改田租“券”而不能

更正结果？ 杨振红先生的解释是：“当时写在券书

上的只有每亩的田租数，即每亩应缴纳若干石（或
斗）田租。 ‘若干步一斗’的程率，以及一亩合计多

少‘程’，都不记载在券书上。”也就是说，因为券

书上“只有每亩的田租数”，所以乡吏修改券书使之

符合误算的田租数便得以大行其道。 吴朝阳先生则

更加强调了制度原因：“为什么不改正错误，而要将

错就错呢？ 原因在于：这些‘券’上写有田租额，而
其副本在县、府有存档，核对时是要核验‘参辨券’
的，乡吏单方面修改将造成券书不一致。 而且，按
‘有争者以券书从事’的原则，乡吏单方面修改田租

额将是无效的。 再者，如果按原定的数额征收田税，
则所短缺的数额将成为收税‘不备’，依法将由乡吏

赔偿。 因此，乡吏除了将错就错之外，别无良策。”

从前引《户律》来看，这种解释是很有道理的。 特别

是指出，这些“券”上都写有田租额，按规定要“副上

县廷”，乡吏无法单方面更改，更可谓切中肯綮。 需

要补充的是，这些田租“券”恰恰也就是前揭《田租

籍》所登记的格式文书。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乡吏

和农民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应是误券和修改券书

现象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 仅就乡吏而言，景帝前

期的凤凰山简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其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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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平里征收刍的总和本为 ２４． ５７ 石，却错算为

２４．６９石；定为征收稿的总和为 １４．２４５ 石，也错算为

１４．２８５ 石。从难度来看，这种计算只是小数加减计

算，结果两次都被算错，可见汉代乡吏的算术基础之

差。 不过，杨振红先生的解释也确有可取之处。 她

发现和指出了县级券书只记录田租数额的事实，从
而有力说明了乡吏胆敢修改乡级券书的缘由。 但认

为所有券书都只记田租数，却是令人有些惋惜的误

判。 其实，在乡级券书中还是记有民户的舆田（垦
田）、税田的亩数和总步数，记有舆田（垦田）的各类

产量租率和同类不同产量租率的。 否则的话，乡吏

又从何得知写错了田租数额，要用修改的券书来替

代那些误券呢？ 这也启发我们：秦及汉初的《田租

籍》在县、乡应有简、详两个版本。 乡级《田租籍》登
记的，是每户如何计算田租的原始数据；而县级《田
租籍》登记的，则仅仅是每户的舆田（垦田）数和最

终征收的田租数。 因为复制正券上报实际上并无必

要，既增加了县乡的工作量，又造成了种种浪费。 所

以在制作副券时，县乡都会约定把如何计算农户的

舆田（垦田）、税田和田租数的过程省略。 这既不影

响其数据的准确，还大大减轻了县乡的工作量。 前

揭《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便只有全乡上报的总垦田

数和田租数。 凤凰山汉简记载，西乡对市阳里征收

田租的上报，亦只有“市阳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半”
的总田租数。由此也揭示出误券的形成与何以修

改券书数据的真相———乡吏在估算每户的产量租率

后，便把核定的舆田（垦田）数和算出的田租数作为

券书的副本上报县廷，其中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计

算或书写错误。 但在此后按券书征收田租或将田租

入仓时，却又发现计算或书写有误，使得券书登记了

错误的田租数额（通常都是多算或多写）。 由于制

度所限，乡吏不能轻易去更改县级券书，因而只好将

错就错地按误券征收田租和入仓。 补救的最好办法

也就是修改和撤换乡级券书，并作为民户完税的凭

据被登记在《田租籍》中。 令人深思的是，《户律》五
种籍簿的规定本来是要严防吏民作弊，但由于制度

规定过于严苛和呆板，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而导致

了更多的舞弊现象，最终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 这

恐怕是制定《户律》的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还要说明的是，无论县级券书，还是乡级券书，

所登记的都是全部舆田（垦田）或每块舆田（垦田）
的田租数，而并非“每亩的田租数”；每亩也不可能

“缴纳田租若干石”，此问题笔者已有另文探讨。

三、几点结论与启示

首先，《田命籍》的名称或许应为《田命令籍》，
这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一个“令”字。 正

如杨振红先生推测，《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

群豁免田租的籍簿，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

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既体

现了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也表现出对行业

或专业分工的重视和保护。
其次，《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

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

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

租总数的作用。 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
书》和《田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

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 这一制度应完全继承

秦制。 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
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

版本，县级券书不得轻易更改，而乡级券书则易于更

改，这证明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存在较多人为误差，
这些误差大多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

再次，《户律》虽然规定有五种登记籍簿，但对

不同人群来说，实际却只有四种籍簿。 有豁免特权

的户籍，是《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和《田
命籍》；而没有豁免特权的户籍，则是《宅园户籍》
《年细籍》《田比地籍》和《田租籍》。 《年细籍》有人

口登记的相关内容，可以推论其应是登记每户人口

及其承担徭役和人口税的籍簿。
最后，汉初的户籍管理相当严密，在制度上堪称

典范，对人口管理、征发赋役、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

曾发挥很大的作用。 但限于条件及其规定的严苛，
这套户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漏洞和弊

端。 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特别是征收定额租，就
是对于《田租籍》的一次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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